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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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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 計 署  

第 四 十 一 號 報 告 書 的 建 議  

及 當 局 的 跟 進 措 施  

 

 

空 置 或 不 營 業 的 街 市 檔 位  

 

建 議 A ︰  進 行 空 置 或 不 營 業 的 街 市 檔 位 全 面 檢 討 ， 以 確 定

公 眾 街 市 ， 特 別 是 一 九 九 八 年 後 啓 用 的 公 眾 街

市 ， 空 置 率 偏 高 的 成 因 ， 並 採 取 補 救 行 動 ， 務 求

減 低 街 市 的 空 置 率 。  

 

跟 進 A ︰  完 成 。 食 環 署 已 按 審 計 署 的 建 議 檢 討 空 置 率 的 計

算 方 法 ， 把 街 市 檔 位 的 整 體 空 置 率 分 為 兩 類 ： 即

總 空 置 率 和 淨 空 置 率 。 總 空 置 率 是 指 所 有 空 置 檔

位 ， 包 括 預 留 作 指 定 用 途 的 檔 位 ， 而 淨 空 置 率 則

減 去 所 有 被 凍 結 作 指 定 用 途 的 檔 位 。  

 

食 環 署 亦 完 成 檢 討 數 個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後 啟 用 的

街 市 空 置 檔 位 比 率 較 高 的 原 因 。 整 體 而 言 ， 空 置

率 偏 高 的 原 因 包 括 與 超 級 市 場 的 競 爭 日 趨 激

烈 、 街 市 附 近 有 多 間 新 鮮 糧 食 店 和 其 他 零 售 店

鋪 、 市 民 改 變 購 物 習 慣 ， 以 及 街 市 檔 位 數 目 過 多

等 。  

 

 針 對 以 上 原 因 ， 食 衞 局 和 食 環 署 亦 已 就 公 眾 街 市

供 應 的 政 策 作 出 檢 討 ， 並 分 別 於 2 0 0 8 年 5 月 和

1 1 月 向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

匯 報 檢 討 結 果 。 是 次 檢 討 更 新 了 過 去 多 年 一 直 沿

用 依 據 區 內 人 口 總 數 和 檔 位 比 例 ， 以 及 需 要 遷 置

的 小 販 數 目 ， 作 為 興 建 公 眾 街 市 的 規 劃 標 準 及 準

則 。 新 準 則 將 會 更 具 彈 性 ， 考 慮 到 除 了 人 口 和 小

販 數 目 外 的 其 他 因 素 ( 例 如 ： 人 口 組 合 、 社 區 需

要 、 附 近 公 營 及 私 營 街 市 設 施 的 供 應 、 新 鮮 糧 食

零 售 點 的 數 目 和 分 佈 、 以 及 區 內 居 民 對 於 保 留 小

販 區 的 意 願 等 )， 以 決 定 是 否 興 建 公 眾 街 市 ， 確 保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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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 妥 善 運 用 資 源 。 同 時 ， 檢 討 亦 就 有 經 營 困 難 的

公 眾 街 市 訂 出 評 估 準 則 ， 又 就 4 個 有 經 營 困 難 的

街 巿 作 深 入 研 究 ， 探 討 改 善 空 置 率 和 關 閉 的 建

議 。   

 

 

 

建 議 B ︰  檢 討 容 許 下 列 事 項 的 理 據 ：  

 ( i )   過 去 由 市 政 總 署 管 理 的 公 眾 街 市 ， 其 檔 位

租 戶 每 年 最 多 可 停 業 1 5 6 日 ； 及  

 ( i i )  過 去 由 區 域 市 政 總 署 管 理 的 街 市 ， 其 檔 位

租 戶 每 年 最 多 可 停 業 8 4 日 。  

 

跟 進 B ︰  完 成 。 食 環 署 已 為 所 有 公 眾 街 市 檔 位 承 租 人 訂 立

一 條 劃 一 租 約 條 款 。 該 劃 一 租 約 條 款 規 定 ，  承

租 人 未 經 食 環 署 書 面 同 意 ， 不 得 在 一 個 月 內 停 止

或 暫 停 營 業 7  天 或 以 上。新 的 租 約 條 款 已 分 別 於

二 零 零 五 年 二 月 一 日 和 二 零 零 五 年 四 月 一 日 納

入 所 有 新 租 約 和 現 有 租 約 內 。  

 

 

 

公 眾 街 市 的 規 劃 準 則  

 

建 議 C ︰  聯 同 規 劃 署 署 長 ， 因 應 近 年 超 級 廣 場 、 超 級 巿 場

和 新 鮮 糧 食 店 激 增 所 帶 來 的 轉 變 ， 盡 快 就 公 眾 街

巿 設 施 的 需 求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， 並 根 據 檢 討 結 果 修

訂 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 中 公 眾 街 巿 設 施 的 規

劃 標 準 。  

 

跟 進 C ︰  完 成 。 回 應 見 跟 進 A 。  

 

 

 

部 分 公 眾 街 市 所 招 致 的 經 營 虧 損  

 

建 議 D ︰  盡 快 對 公 眾 街 市 進 行 全 面 檢 討 ， 以 確 定 是 否 有 街

巿 應 予 以 關 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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跟 進 D ︰  完 成 。 正 如 跟 進 A 所 說 ， 食 衞 局 和 食 環 署 已 檢 討

了 高 空 置 率 的 公 眾 街 巿 的 情 況 ， 以 連 續 3 年 空 置

率 處 於 6 0 % 或 以 上 並 出 現 虧 損 作 為 指 標 ， 顯 示 共

有 四 個 公 眾 街 巿 經 營 有 困 難 ， 包 括 中 區 必 列 啫 士

街 街 巿 、 旺 角 街 巿 、 屯 門 廣 財 街 巿 和 灣 仔 燈 籠 洲

街 巿 。  

 

 

 

建 議 E ︰  根 據 全 面 檢 討 的 結 果 ， 制 訂 行 動 計 劃 ， 處 理 已 確

定 應 予 以 關 閉 的 公 眾 街 市  

 

跟 進 E ︰  已 積 極 跟 進 。 就 四 個 在 檢 討 中 顯 示 有 經 營 困 難 的

街 市 ， 食 環 署 已 向 相 關 區 議 會 商 討 關 閉 的 建 議 。

區 議 會 對 於 關 閉 其 區 內 空 置 率 高 和 有 虧 損 的 公

眾 街 巿 有 不 同 反 應 ， 有 兩 個 區 議 會 同 意 建 議 ， 認

為 有 關 的 街 巿 失 去 其 功 能 ， 期 望 政 府 當 局 能 把 街

巿 關 閉 ， 改 作 更 切 合 社 區 用 途 的 設 施 。 另 外 兩 個

區 議 會 對 於 關 閉 公 眾 街 巿 建 議 有 保 留 或 不 表 支

持 ， 認 為 公 眾 街 巿 是 主 要 的 社 區 設 施 ， 對 居 民 的

日 常 生 活 尤 其 重 要 ， 有 保 留 價 值 。 按 此 ， 我 們 會

相 應 跟 進 關 閉 街 巿 的 建 議 。 其 中 在 油 尖 旺 區 議 會

的 支 持 下 ， 食 環 署 正 與 檔 戶 商 討 關 閉 旺 角 街 市 的

安 排 。  

 

 

 

建 議 F ︰  重 新 研 究 是 否 可 把 選 定 公 眾 街 市 的 整 體 營 運 事

宜 移 交 私 人 營 辦 商 ， 並 考 慮 進 行 一 項 試 驗 計 劃 ，

以 測 試 這 項 安 排 的 成 效  

 

跟 進 F ︰  已 積 極 跟 進 。 我 們 就 有 關 的 建 議 曾 與 其 他 街 市 經

營 者 ( 包 括 私 人 營 辦 商 ) 會 面 ， 研 究 經 營 街 市 的 不

同 模 式 。 總 括 而 言 ， 街 市 的 營 運 權 需 連 同 租 金 釐

定 權 移 交 私 人 營 辦 商 ， 以 吸 引 有 興 趣 的 私 人 營 辦

商 。 有 公 眾 人 士 和 檔 戶 擔 心 以 商 業 模 式 營 運 的 私

人 營 辦 商 會 大 幅 調 升 租 金 ， 增 加 街 市 檔 戶 營 運 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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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 ， 並 將 其 轉 嫁 消 費 者 ， 導 致 物 價 上 升 。 因 此 ，

建 議 是 否 可 行 及 為 社 會 接 受 需 要 更 深 入 研 究 。  

 

 

 

加 裝 空 調 系 統  

 

建 議 G ︰  認 真 重 估 是 否 有 必 要 在 公 眾 街 市 加 裝 空 調 系 統  

 

跟 進 G ︰  完 成 。 食 環 署 已 就 是 否 需 要 在 公 眾 街 市 和 熟 食 中

心 加 裝 空 調 系 統 進 行 檢 討 ， 並 於 二 零 零 四 年 三 月

三 日 向 立 法 會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匯

報 。 當 局 亦 已 制 定 指 標 ， 日 後 為 公 眾 街 市 加 裝 空

氣 調 節 系 統 工 程 ， 須 得 到 街 市 的 大 部 分 租 戶 ( 8 5 % )

支 持 ， 並 同 意 支 付 經 常 開 支 ( 電 費 及 維 修 費 ) ， 才

可 進 行 。 按 此 原 則 ， 食 環 署 已 為 兩 個 街 市 和 三 個

熟 食 中 心 加 裝 空 調 系 統 ( 工 程 已 完 成 ) ， 其 餘 只 進

行 一 般 改 善 工 程 。  

 

 

 

兩 個 公 眾 街 市 的 空 置 地 方  

 

建 議 H ︰  擬 訂 行 動 計 劃 ， 把 花 園 街 街 市 和 土 瓜 灣 街 市 的 空

置 街 市 地 方 用 於 實 益 永 久 用 途 ( 第 6 . 1 4 ( b )  段 ) 。  

 

跟 進 H ︰  已 積 極 跟 進 。 在 諮 詢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後 ， 花 園 街 街

市 的 空 置 樓 層 已 改 為 政 府 辦 公 室 供 食 環 署 食 物

安 全 中 心 使 用 。 至 於 土 瓜 灣 街 市 的 空 置 地 庫 ， 政

府 產 業 署 表 示 ， 雖 然 該 署 多 次 發 出 邀 請 ， 但 始 終

沒 有 政 府 部 門 有 意 使 用 。 食 環 署 現 利 用 該 地 庫 貯

存 部 門 工 具 和 潔 淨 器 材 等 。  

 

 


